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何
第
華
僑
敖
育.
/

*

-
■
國
語
酎
學
要
注
重 
伸
浦
國
饋*
，國
諸
卽
國
人
住
時
所
讀
國
文
・
是 

|
|
»
<
 言
文
字
的
統
稱.
凡
本
國
語
曹
文
字
與
國
民
麟
想

•"■ 
均
賴
木
國
語
営
文 

案
朗
像
播
溝
通
，
所
以
國
齬
在
教
育
上
之
优
值
甚
大
。
從
民
國
五
六
年
绵
•
南 

誤
奔
蓍
名
小
學
如
江
蘇
省
立
第
一
師
範
附
屬
小
學
等
俊
，
已
將
歐
文
改
卧
語
體 

一
饕
薄
兒
童
•
其
後
。
新
文
學
運
動
與
國
語
運
動
相
繼
而
起
。
小
學
改
用
語
體 

憂
奢 «
 勢
，
乃
不
可
遏
・
民
九
。
北
京
教
育
部
乃
毅
然
下
令
・
改
國
文
爲
國
語 

B
w
e

令
兩
學
教
科
書
一 
律
改
用
緒
體
文
。
小
學
就
學
制
那
程
中
國
緒
科"
分 

融
押
目
•

iij
寫
字
•
作
文
•
證
文
。
語
官
・
在
給
積
分
係
以
百
分
比
計
算
。
但 

羅
桂
爵
語
教
學
•
大
都
仍
操
粤
語■
另
有
國
語
一
目
・
此
一
目.。
可
稱
爲
語 

蜜
一
小
學
爲
兒
童
之
基
本
學
級
。
而
國
語
爲
小
學
之
基
本
學
科
，
小
學
各
級
學 

»
背
對
於
國
語
科•
應
有
相
當
的
程
度
、，
讀
到
某
年
級
♦
應
識
得
若
干
字♦
。
則 

鹭
不
雖
對
於
國
語
本
課
之
讚
文
。
作
文
事
作
業
。
都
能
順
利
做
去
・
卽
對
於
常 

儆
，
公
民
•(
初
小)
歷
史
■
地
理(
高
小)
等
科
。
亦
較
爲
容
易
學
習9

查
我
教 

番
部
修
正
課
程
標
準
。
初
小
畢
業
生
。
應
識
得
二
千
多
字
二(
商
務
印
書
館
出 

陳
復
興
初
小
國
語
教
科
書
凡
八
册
・
生
字
二
千
一
百
一
十
六
個)
一
高
小
畢
業 

■
可
識
五
千
餘
字■
自
能
作
文
"
記
帳
■
看
書
・
閱
報
"
自
己
教
自
己
，
可
令 

其
國
文
根
柢
長
大0
所
以
僑
校
之
教
學■
對
於
國
蒔
一 
科
要
特
別
注
重■
其
在 

教
學
上
之
時
間
與
作
業
。
當
比
其
他
各
科
爲
特
別
畲
，
我
國
現
行
小
學
國
启
教 

科
書
只
有
一
册•
而
供
寫
字
。
作
文
。
讚
文
。
偽
言
四
目
作
業
之
用
，
我
以
爲 

未
夠
■
最
好
仿
西
人
小
學
校
辦
法•
編
成
習
字
範
本(
根
據
年
級
生
字
與
部
首) 

■
文
法
範
本(
如
九
類
詞
性
之
類)
與
讚
本
，
教
學
時
則
交
換
課
本■
更
能
引
起 

兒
童
好
學
之
興
趣•

二
•
教
學
時
間
要
改
良 
我
國
小
學
校
多
用
上
課
時
間
表■
毎
週
功
課
。 

則
按
照$5

表
所
定
之
時
間
，
平
常
以
五
十
分
爲 
一 
課
。
將
此8
時
間
衷
懸
于
敷 

務
室
及
課
室•
俾
師
生
于
課
前
有
所
準
備
也
・
我
以
爲
此
法
過
於
機
械•
且
功 

課
有
難
易
之
分
。
皆
定
爲
五
十
分
。
寛
無
伸
縮
餘
塊
。
以
致
師
生
之
注
意
支
持 

力
・與
疲
勞
抵
抗
力
•
不
得 ®
劑
。a
害
實
大
。
故
我
于
八
年
前
。
在
美
國
斐 

匿
準
長
僑
校*
"
曾
廢
時
間
表
，
改
用
置
在
教
桌
上
之
活
葉
日
課
表
，
上
課
時 

由
教
師
吿
上
某
課
。
學
生
上
課
•
要
先
帶
齊
文
具
。
以
爲
應
用
。
(
未
完)

■4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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政策

△
協
助
中
央
政
府
統 
一 全
國

英
京
華
盛
頓
廿
九
日
電
。
美
駐
奉
卸
任
大
使
何
梨
少
將
・
昨
譴
責
國
務
部
內
有 

等
外
交
家
破
壞
美
對
華
之
外
交
政
策
・
何
梨
少
將
謂
故
總
統
羅
斯
福
派
本
人
往 

中
國
之
任
務•
乃
協
助
中
國
中
央
政
府
統
一
全
國
。
不
幸
有
等
不
法
外
交
人
員 

從
中
違
背
美
國
政
策
・
彼
輩
幷
繼
續
助
中
國
共
產
党
，
破
壞
中
央
統
-
・
是
日 

國
務
卿
長
本
尼
士
聲
援
何
梨
少
將
・
謂
美
對
華
政
第
繼
續
不
變
。
上
院B
員
惠 

勒
底
。
爲
淸
查
此
等
不
良
外
交
家•
提
議
調
查
國
務
部
人
員
，
上
院
外
務
委si  

會
通
過
此
議
案
云

❷
山
下
不
認
殘
暴
行
爲

岷
尼
拉
什
九
日
合
衆
社
零
。
倭
康
中
將
山
下
。，是
日
在
此
間
軍
事
法
庭
作
最
後 

之
辯
護
•
彼
謂
從
來
未
有
知
到
日
軍
殘
暴
之
事
。
彼
本
人
固
未
有
下
令
日
兵
行 

兇
事
。
並
且 
一 
無
所
聞
。
日
軍
縱
有
殘
暴
行
爲
，
亦
非
彼
個
人
所
替
同
。
若
事 

前
爲
彼
所
知
，彼
必
盡
力
使
之
停
止■
若
事
後
方
有
聽
聞
。
彼
亦
必
根
據
軍
法 

將
行
兄
者
治
以
應
得
之
罪
云

■
三
強
暫
不
再
開
會
議

美
京
華
盛
頓
廿
九
日
電
・
杜
魯
門
總
統
・
是

B-
謂
不
須
再
開
三
强
會
議
，
如
聯 

盟
國
概
構
能
依
照
其
計
割
進
行♦
則
國
際
懸
案
自
可
解
决■
聯
盟
國
機
構
再
過 

九
十
日
再
開
始
辦
事
。
彼
井
謂
彼
將
予
特
別
訓
示
與
駐
華
特
使
為
紹
爾
將
軍
。 

幷
將
宣
布
美
對
華
之
基
本
國
策
一

N

•
雲
高
率
島
可
爲

聯
國
組
織
常
駐
地
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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♦ 
俱
是
新
款
時
裝
， 

貨
匱
價
實
一
認
眞
平 

賣
,
請
趁It

會
羅
買 

•
必
能
節
儉
金
錢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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良 
美
味
可
口

目 
表

貿
原
抽
油 
壹
百
磅
耳
桶
貳
拾
豎
元
三 

毫
八 

五
十
磅
每
胸
十
二
兀
三
毛
四 

雙
老
頭
抽
油
■•
百
磅
每
桶
二
十 

二
兀
三
毫
八 

五
十
磅
每
桶
壹
拾
豈 

元
三
毫
四

老
頭
抽
油 
壹
百
磅
每
桶
十
九
元 

四
毫
四 

五
十
磅
每
椅
十
元
零
三
毒
七
一 

頭
抽
油 
賣
百
唠
毎
桶
十
七
元
五
毫 

五
十
磅
每
桶
九
元
欧
亮 

上
抽
油 
壹
百
磅
毎
桶
八
元
五
毫 

(
十
二
安
士
)
二
打
曲
雙
老
抽
油
每
箱

四
元
三 ̂

(
十
二
安
士)
二
打
由
老
頤
抽
每
箱
三 

元
八
毫
二

@
各
埠
商
店 
均
有
代
理 
批
發
特
平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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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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▲
俄
專
應1
  

»

洲
時
财 

▲
河
北
有
奥
機
槍
斃
村
民 

誼
慶
卅
日
載:
合
瓶
社
朗
。
中
國
共
產 

軍
得
倭
軍
野
戰
砲
手
之
助
，
是
日
從
新 

進
擊
歸
綏
。
用
巨
砲
轟
擊
城
中
。
， 

據#
字
報 紙
登
載
、
中
俄
是
日
同
意
、 

唯
許
俄
軍
延
施 B
滿
洲
時
期
。
直
至
中 

央
軍
開
到
接
瞅
啞
爲
止■
此
消
息
經
莫 

斯
科
播
督
證
實
，

中
共
方
面
宣
告
。
十
一 
月
廿 

河
北
省
有
英
製
戦
鬥
機
兩
架
。
向
赴
展 

覽
會
之
村
民
開
窗
掃
射
。
傷
斃
林
民
五 

十
弍
人
云

■
英
軍
佔
領
蘇
拉
巴
雅
卡 

巴
建
維
亞
廿
九
日
電
。
英
軍
司
令
部
是 

日
正
式
宣
布
・
完
全
攻
克
蘇
拉
巴
雅
海 

軍
港
，
同
時
在
港
中
已
鼓
立
行
政
機
關 

，
由
唤
軍
管
轄
・
戦
事
現
在
蘇
校
巴
雅 

之
南
酷
續
進
行
着
。
英
軍
昨
日
向
荷
印 

軍
進
擊
。
共
毀
荷
电
巨
耐
拾
二
尊
。
在 

距
巴W
維
亞
東
南
七
拾
五
里
之
賓
登
。 

英
軍
指
日
向
自
印
下
哀
的
美
敦
書•
不 

準
荷
印
軍
民
移
近
賓
登
北
部
。
違
令
者 

射
殺
，

®
 伊
革
命
軍
不
攻
首
都• 

伊
蘭
京
德
黑
前
卄
九
日
電
，
革
命
軍
似 

忽
放
棄
向
德
黑
蘭
推
進
之

tt
。•
但
政
府 

方
面
仍
嚴
備
之
。
伊
政
府
已
接
得
俄
國 

覆
文
■
內
容
不
宣
，
有
謂
不
滿
意
者
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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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
達
權
社
定
期
交
代
訊 

啟
者
本
社
明
年
新
任
職
員
。
經
已
選
定 

•
茲
定
期
十
二
月
二
日(
卽
禮
拜
)
晚 

八
点
•
夢
行
交
代
禮
。
屆
時
統
請
各
新 

舊
職
員
，
暨
全
體
昆
仲
。
依
時
齊
臨
・ 

展
所
至
盼
。
此
佈
■

中
學
民
國
十
一
月
廿
九
日 

達
權
社
啟 

0
祖
國
觀
光
團
籌
委
會
成
立 

駐
溫
哥
草
總
領
事
館
・
於
本
月
二
十
八 

日
下
午
三
時
。
在
該
館
召
集
本
埠
中
華 

會
館
・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加
總
支
部
・
致
公 

黨
總
支
部
。
中
國
國
民
黨
駐
溫
哥
草
分 

部
。
本
埠
致
公
黨
分
部
■
草
僑
義
捐
敕 

國
總
會
・
抗
日
救
國
總
會
・
慰
勞
分
會 

。
航
空
加
西
支
會
。學
僑
教
育
會
加
拿 

大
分
會
，
中
草
商
會
。
中
華
職
工
聯
合 

總
會
，
台
山
寧
陽
會
館
。華
僑
農
業
總

會
。
禺
山
總
公
所

總
會
館
， 
鉄

城
崇
義
總
會
•
恩
平
同
福
總
堂
・
開
平

總
會
館
等
十

代
表
會
議
，
商
討

組
織
祖
國
觀
光
團
及
倡
健
首
都
偉
大
勝 

利
紀
念
事
宜
。
先
後
到
十
四
僑
團
代
表 

胡
韻
堯
。
孫
詠
秋
・
林
近
亭
。
梁
緝
光 

■
余
勤
平
・
關
祟
頴
、林
逸
川
。
劉
雲 

伯
。
曹
仲
雅
■
李
照
沥
。
黃
昭
立
。
黄 

文
甫
等
。
即
席
議
决
事
項
如
下
。

關 

於
組
織
觀
光
團
。
卽
日
成
立
「
加
西
筆 

僑
祖
國
觀
光
團
籍
備
委
員
會
」
・
以
總 

領
館
召
集
之
十
九
僑
團
代
表
爲
委
員
。 

»
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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